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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层立法联系点被喻为人民群众立法建议的“高铁列车”、“直通车”，在立法程序上通过制度创新的

形式强化了公众的立法参与，在地方法治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本文汲取了十八大以来基层立法联系

点推动公众参与立法全过程的实践经验，从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构建多渠道意见征集

机制、拓宽立法意见收集渠道等方面，对深化拓展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功能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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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sroots legislative contact points have been likened to the “high-speed train” and “through train” 
of the people’s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which have strengthened the public’s participation in legis-
la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played a uniqu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rule of law.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grassroots legis-
lative contact points in promot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expounds the function of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gras-
sroots legislative contact points from the aspects of building grassroots legislative contact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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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ing multi-channel opinion soliciting mechanism and broaden-
ing the channels for collecting legislative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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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 10 月，“基层立法联系点”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内容中，“指

出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1]这一内容成为

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发展根基，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作为坚持、巩固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种立

法创新在我国诞生。[2] 2015 年 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首批设立了四个“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

这四个立法联系点包括了市、县、街道办三个级别，覆盖了不同地区。[3]此后，全国各地方人大、政府

因地制宜，结合地方特色，设立了覆盖面广、以点带面的基层立法联系点，贡献了自己的立法智慧。 

2. 十八大以来基层立法联系点在实践中的成效 

十八大以来，为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指导，在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上取得了卓越成

效。在立法方式上有：不同地区协同立法，如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协同立法；“小切口”立法，如《山

西省禁止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规定》，全文只有 18 条且不设章节；基层立法联系点，如乡村振兴的主战

场贵州省毕节市的人大常委会等。本文主要对基层立法联系点在立法的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实践效益

进行阐述。总的来说，现阶段基层立法联系点不断“扩量提质”，国家级的基层立法联系点由最初的四

个增加到二十二个，包括了十二种形式，实现了纵向全覆盖，为一百多部法律草案、立法规划等贡献了

近八千条立法建议，并且四分之一的意见被采纳，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法律条文中；由各级地方人大常委

会和政府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则遍布全国、覆盖各行各业，大约有 4700 多个，在深度和广度上提高了

人民对国家立法的参与度，更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内涵和实践的不断拓展。 
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种创新形式，其建立的目的在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同时也有效地发挥了社会群众在我国立法程序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推动我国基层法治建设，实现全面

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立法民主原则，应确保立法过程是民意表达、汇集的真实过程，[4]基
层立法联系点作为公众参与立法的生动实践，其制度建设和实践参与也要体现在立法的全过程中，充

分听取民意。 

2.1. 基层立法联系点在立法规划中的探索成效 

《礼记》有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5]在新的历史阶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必须坚持

把立法作为先手棋。立法规划作为立法的“牛鼻子”，必须总揽全局，高瞻远瞩。把民主立法落实到立

法的全过程、必须坚持从立法规划开始。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

的关键[6]。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民心、民愿的“直通车”，必须充分发挥其公众参与立法的实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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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不断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扩量提质”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地方立法机关以联系点为依

托，尝试在立法规划的过程中对涉及基层治理、有关民生的重大立法项目进行意见征集，充分考虑人民

群众的意见，让立法成为“两厢情愿”的民生项目。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成为基层立法联系点后，在市区两级人大的指导帮助下，以广集民智、广纳民

言、广宣法律作为落实公众参与立法的“突破点”，因地制宜，完美演绎了基层法治实践的阵地。例如

闵行区委与七宝镇人大联系点共同开展了编制十四五规划建议征集工作[7]。同样的例子还有淄博市人大

常委会，在编制立法规划的过程中，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征集民意，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

的民生问题纳入年度立法计划，真正做到“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 

2.2. 基层立法联系点在立法起草中的探索成效 

一般来说，法律草案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部法律的最终质量。人大作为立法的主要主体，

也决定着立法的质量。立法机关须时刻铭记权利是人民授予的，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立法不仅是

为了国家政治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期盼也是立法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因此在立法的起草过程中，更应该

要听取广大基层群众的立法意见，走进基层、密切联系群众，起草制定接地气、为群众办实事的法律，

而非“高高在上、曲高和寡”。走进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让人民真正做到当家作主，人民的立

法意见能够快速、直接的送达人大，是设置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初心”。高质量的立法应当是科学的、

“开门的”和倾听各界意见的，一定要将基层立法联系点和公众参与立法全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切实

做好开门立法和问法于民的前沿实践阵地、切实做好新时期公众参与立法全过程的基层实践。 
上海市作为垃圾分类的早期试点之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一经草拟就引起广泛热议。从

而在起草的过程中收到了许多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立法意见。许多意见不仅符合广大群众的心声，还简洁、

符合市民习惯，受到了立法机关的采纳，有效提高立法质量和节约了立法成本。还有，《山东省长岛海

洋生态保护条例》在起草过程中，在“渔民家门口”开立法听证会[8]。立法机关凭借基层立法联系点的

便利性，深入群众，“当时当地”的听取相关产业群众的立法意见，进而反复修改草案，才能制定出符

合群众期望的法律。 

2.3. 基层立法联系点在立法审议中的探索成效 

立法审议，是对立法草案质量的把关，也是立法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阶段。在传统

的立法审议过程中，审议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组成人员，对专业性较强的立法议案，还会聘请相关领域

专家参与审议。在百年历史的交汇点，全面践行公众参与立法，发挥好基层立法资源在立法审议中的重

要作用，是对立法中民主立法原则的又一创新。对于宏观层面立法，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等，或许并

不需要依托基层立法联系点进行审议，但是对于法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等方面，人民群众更加有发言权，

毕竟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民群众。 
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立法民意征求平台，能够更加直观、全面体现人民的所思和所想。在《上海

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的审议中，江宁路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根据该草案的特点和主要适用

人群，除了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学者外，还邀请了快递小哥参与审议，毕竟“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

的人才知道”。 

2.4. 基层立法联系点在立法实施和监督中的探索成效 

明朝张居正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9]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停留于文本

的法律，最终会成为一纸空文。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法律的监督，法律的监督也应当广泛听取各方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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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将密切联系群众深刻贯彻在理论和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国

家的一切来源于人民，国家的一切也属于人民，包括立法权和司法权。人民不仅要对静态意义的法律进

行监督，也要对动态意义的法律进行监督。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立法民意的“高铁列车”，除了对法律

的制定征集群众意见外，也须对法律的实施收集反馈意见。 
2021 年 7 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式确定，毕节市人大常委会成为贵州省首个“国字号”基

层立法联系点，标志着毕节市迈进向国家立法反映毕节情况、发出毕节声音的“快车道”，为促进毕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强劲法治保障。2021 年 11 月 11 日，《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修订草案)》讨论通过。该规定的出台，有利于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

的作用和加强对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联系和指导。 

3. 新时代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深化拓展 

3.1. 因地制宜，打造地方特色 

立法的全过程就如同高楼大厦，只有打好名为人民群众的地基，不断夯实，才能久经风雨、屹立不

倒。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的民情民意各不相同，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制度建设和具体实践并没有标准

答案可复制。各地方人大常委会和政府应当坚持在全国人大常委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和利用人民群众的

创新精神，因地制宜、探索创新，结合当地民情民意，走出属于自己的特色公众参与立法之路，推动立

法全过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之心。 
现如今，基层立法联系点已经走过了“地方实验”阶段、“制度扩散”阶段，来到了“深入拓展”

阶段[7]。涌现出了一批有地方特色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如依托“人大代表之家”的“临洮模式”；市县

乡三级工作平台+“三个结合”的景德镇基层立法联系点；构建了“书面+当面”、“自办 + 他办”工作

模式的襄阳市基层立法联系点；探索形成了“六有”工作格局和“1 + 2 + 3”工作网络的昆山市联系点；

充分发挥侨务组织职能、充满“侨味”的江门市江海县基层立法联络站等。不断发展基层立法联系点的

多元化模式，可以使全过程中人民民主的底色更重、亮色更显、成色更足，应该一以贯之的坚持下去，

让每一个基层立法联系点都能够彰显自己的特色、亮出自己的底牌。 

3.2. 线上线下，构建多渠道意见征集机制 

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重在强调整合基层立法资源，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渠道，搭建基层群众与人大常

委会的直通车，提升立法质量。但是，再好的民意征集平台，也离不开意见征集渠道的构建，没有好的

意见征集机制，平台终会沦落为镜花水月，不可触摸。传统的立法意见征集大多通过网络进行，效率和

参与度都很低。基层立法联系点可以弥补其功能不足，做到面对面、点对点。但是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

线上线下的组合拳才是最终归宿。例如，线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政府政务服务平台、网络直播等，

将民意收集、意见反馈等贯彻立法的始终；在疫情期间，江海区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就以“云对

话”的方式展开了意见征集工作。线下，应不拘泥于具体形式，只要是便于立法意见征集的，都是好形

式。例如深入农村，将立法意见征集放在田间地头，既接“地气”，还能让农民“喜气”；针对相关立

法特点，有目标的向立法受众发放调查问卷，获取第一手的立法意见；走进公司企业，以座谈会的形式

听取群众意见等。 
基层立法联系点除了依托自身优势，构建线上线下意见征集机制外，还可加强和“人大代表联络站”

的联动。代表联络站作为社情民意的风向标、群众的转化器、舆论宣传的提速器，在收集民意方面具有

不可或缺的作用。多方联动，听取基层群众的声音，不断创新立法意见征集模式，才能让基层立法联系

点成为公众参与立法的实践阵地，永不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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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科学设点，创新立法意见收集渠道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设立，不能一味“贪大求全”，应兼具基层性、代表性和科学性，总结各方经验。

在设立时还应充分考虑当地的财政、人员设置和影响力等因素，从而保证联系点能够有序运转、充分发

挥作用、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因而，在设立联系点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扩大基层力量。

通过联系点制度，人大常委会得以“庖丁解牛”，充分了解辖区内基层群众的意见[10]；以基层立法联系

点为“中介”，全面、深入了解群众意见。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层制度产物，通过基层立法联系

点的设立，人大将意见收集的触角延伸到基层当中，将基层民众直接引入到立法的过程之中，同时也拓

宽了社会主体参与立法的方式，更好地与社会公众对接，收集立法建议，使立法更加“接地气”。[11]
例如，2021 年 5 月 17 日，贵州省司法厅向 7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进行授牌。此次设立的联系点在整体上

表现出了基层性、专业性、代表性。二是增加企事业单位的数量。该类组织往往和城市治理、发展密切

相连，过去其立法意见无法直达人大常委会，因而增加此类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数量，能够更好形成有效

补充。三是加强各级人大常委与政府部门间的联系。政府部门承担着管理社会的行政职能，对民情民意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及在后续的法律实施过程中，也会涉及很多政府职能部门。因此在立法的过程

中，能够直接、快速的了解政府职能部门的立法意见，便于有效整合、节约立法资源，充分发挥基层立

法联系点在社会各层级中的作用。 

3.4. 深挖民意，着力解决人民问题 

我们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管任何时候，人民利益都是排在第一位

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也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实施于一切工作的始终。近年来，基层立法联

系点的功能不断深化，不仅是立法建议的收集平台，同时还充分利用各界资源，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振兴

和社区建设中的基层作用。例如，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助力解决各方问题，为老旧社区加装电

梯，惠及每家每户；重庆市沙坪坝区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构建“党建+”法治建设新格局，提高

人民法律知识素养和自我权益保护。 

4. 结语 

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公众参与立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是连接国家权力机关和基层群众的重要桥

梁，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途径。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能够有效调动公民

积极参与立法，也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渠道。新发展阶段

践行公众参与立法全过程，离不开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生动实践，它让立法过程更具亮点和更接地气，生

动展示了中国之治、人民之治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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